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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俊人：重建美德伦理如何可能？——序秦越存博士新著《追寻美德之路》

重建美德伦理如何可能？ 
——序秦越存博士新著《追寻美德之路》 

万俊人 

 

      “美德伦理”（the Ethic of Virtue）这一古老的道德文明样式曾经作为人类生活最基本的价值目标和意义向度，伴随着人类走过

了几千年的风雨历程，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中外传统道德文化和伦理学观念系统中最古老而经典的伦理观念图式和道德实践图式了，当然也

是中外传统文化之生存和演进过程中最重要而深刻的道德文明之构成要素。本质上说，美德伦理是一种经典而完备的道德目的论。它坚持

一种以人类个体之主体目的为中心的道德特殊主义价值目的论立场，同时又坚持这种道德特殊主义价值目的论立场的文化共同体（或文化

社群）的伦理语境主义理路。具体地说，美德伦理反对“现代性”的“普遍理性主义规范伦理”诉求，主张基于人格主体之“特性角色”

的内在人性化美德诉求，强调个人美德实践的道德文化共同体背景或传统脉络，以及对各种差异性文化传统或道德谱系的“历史叙事”。

因此，所谓美德伦理，是指生活在某一特殊道德文化共同体中的个人，在承诺并实践其独特的“特性角色”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卓越成就

及其显示的优异品质。 
      直观地看，美德伦理显然是一种人性目的论的个体道德或价值伦理。这样一种古老的经典伦理图式与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道德生活方

式存在着明显的距离，甚至对立。即使我们对哈贝马斯有关现代社会结构的“公共转型”判断仍心存疑惑，也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基本的

“现代性”社会事实：现代社会已然成为一个日益公共化的开放社会，其基本结构已随着“公共生活领域”与“私人生活领域”日趋明朗

的分化、以及前者的急剧扩张和后者的日趋萎缩，而变得越来越倚重于普适的社会制度规范了，或者反过来说，变得越来越不以个人的行

为意愿和主体选择为转移了。正是在此一背景下，政治和法律等“显型的”或“正式的”制度规范体系的地位和作用益发凸显，诸如道德

伦理和社会风俗礼仪一类的“隐型的”或“非正式的”规范约束体系的地位和作用则日益式微。就伦理学理论本身而言，现代“普遍理性

主义规范伦理学”的重要性越来越超过、甚至几乎要替代传统的个体美德伦理学，因而，所谓美德伦理（学）研究似乎也就自然而然地被

现代伦理学家们渐渐忽略，仿佛已经成为一种逐渐消失的、古老“道德叙事”的遥远回音。 
      在此学术情势下，研究美德伦理、甚或像麦金太尔等当代美德伦理学的信奉者那样，试图去重建美德伦理（学）似乎多少显得有些

“不合时宜”了。诚如秦越存博士在这部《追寻美德之路》中所感叹的，传统已然消解，各种文化共同体也被解构，在此情形下，我们究

竟该如何重建美德伦理（学）？事实上，自西方近代以来三百多年和自中国“民国时期”以降一百多年来的伦理学研究，差不多都转向了

“现代性”的或“普遍理性主义的”规范伦理学理路，即：以寻求某种形式的“普遍理性”——科学的或逻辑的、公共的或其他样式的—

—并依此建构某种形式的普遍伦理规范体系为全部的理论奋斗目标。直到20世纪晚期，一些为数不多的欧美伦理学家和社会思想家开始

反思西方“现代性”的弊端，并通过批评地反省近代以来的“现代性”的“普遍理性主义规范伦理学”的失误或失败，才有美德伦理学的

灵光返照，并逐渐成为一股足以同前者相互竞力的伦理学理论力量，尽管总体看来，后者仍然处在现代伦理学——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

的——研究的边缘地带。 

 

      当代西方美德伦理学的复兴是以“现代性”及其“道德谋划”的批评反省姿态肇始的，实际上也正是借助于这种“现代性”的反思批

评，使它获得了不断强健自身发展的外部动力。这就是说，对于当代美德伦理学来说，“现代性”及其“道德谋划”的反省批评已然成为

当代美德伦理学——至少是当代西方美德伦理学——自我复兴和发展的主要借力点和支撑点。然而，任何外部的借力或外部支撑都无法满

足一种理论自身重建所必需的全部资源需求，当代美德伦理学的真正复兴和持久发展还必须寻求某种内在的理论支点，开拓出自身的内在

思想和理论资源。目前的一般情形是，人们——包括作为其理论对手或批评对象的现代新自由主义或“普遍理性主义规范伦理学”——都

在相当程度上承认和接受当代美德伦理学对“现代性”及其“道德谋划”的批评反思，却对其自身的理论构建和内在思想资源创生的不足

而普遍感到不满、遗憾、甚至怀疑。人们的顾虑在于：在现代社会和现代人基本生活方式日益公共化、因而越来越依赖于社会基本制度规

范的公共调理和公共秩序的情形下，作为一种仅仅基于个人人格角色和特性品格的目的论价值伦理，美德伦理和美德伦理学如何可能实现

具有普遍有效性和正当合理性的理论重建？强势如18－19世纪的英国功利主义（一译“效用主义”）伦理学，尚且因其道德目的论的过

度吁求和社会普遍道义论维度的不足，而难以料理和应对现代公共化社会的伦理事务和道德疑难，更不用说美德伦理学这种仅仅拘泥于个

体美德品质的狭义道德目的论伦理了！ 
      显而易见，当代美德伦理学的根本课题不仅仅在于外向的思想批判，更在于内在的理论建构。后者不仅是当代美德伦理急需且必需面



对的巨大挑战，而且也是它能否保持足够深刻、持久、有力的外向性思想批判的充分必要条件。一种强有力的理论批判只能来自本身具有

强大理论力量和丰富思想资源的理论。 

 

      明乎于上述背景和情势，我们也就不难了解当今美德伦理学研究的理论难度和学术价值了。坦率地说，虽然笔者可以勉强算得上是国

内较早关注并努力尝试译介和研究美德伦理学的学者之一，但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和影响实在是极为有限。因此，国内已有的和正在进行

中的相关研究不单显得弥足珍贵，而且特别值得国内伦理学学界的关注和重视。江河之所以不因溪流之小而拒绝接纳百川千溪，是因为它

们懂得绝小溪则无以成江河的道理。作为一名美德伦理学的学习者和倡导者，每每看到或听闻有关学者的相关主题研究，都会产生一份

“求其友声”的急切与兴奋，欲先睹为快，先读为乐，尽管我的这份求友为学的心情并不代表我自己的伦理学理论立场。所以，当我几年

前读到秦越存以麦金太尔的美德伦理思想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时，我就有一种莫名的亲切和欣慰。我依稀记得，那时候越存君正在黑龙

江大学哲学学院师从丁立群教授研读道德哲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她选择了这样一个直到如今也还堪称“冷门”的课题，并且还将之

作为她自己申请博士的学位论文选题。在我看来，这实在需要很大的理论勇气和顽强的坚持！当然这还需要花费极大的努力才能有所成

就！ 
      受其业师丁立群教授的委托和秦越存博士本人的请求，我曾经认真地拜读过她的博士论文，也依据我有限的知识了解，在给予她一些

鼓励之后，还给她提出过一些修改意见，在极短的两次交谈中，同她就其论文中的一些问题交换过我们的看法。交谈虽不十分充分，但令

人印象深刻。不久，我出国访学有时，回国后也一直忙忙碌碌，无暇他顾，虽然心里仍惦记着她的博士论文和她的后续研究，却终因太忙

而未能顾及。回国后，我才得知秦博士也在获得学位之后已执教于浙江财经学院，可我却一直不知道其美德伦理学研究的后续情况如何。

直到前不久突然收到她的电子邮件，才知道她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反复修缮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并准备在近期正式出版。这消息当然让

我感到高兴，不独为她！也为中国伦理学界的美德伦理研究！ 
      由于我实在太忙，只能大致地重读越存君修缮后的书稿《追寻美德之路》。我的重读印象自然是比初读时的印象要好得多。她的思路

是清晰的，以研究麦金太尔的美德伦理学为起点，着重探讨了重建现代美德伦理的理路和方法。在她看来，这种理论重建不是一种替代性

的理论抉择，毋宁是一种新的综合，即：通过实践哲学的进路，将哈贝马斯基于“交往理性”所建立的“商谈伦理”、罗尔斯基于“公共

理性”所建立的普遍道义论（正义）规范伦理和麦金太尔基于“理想的文化共同体”或“文化社群”所欲重建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美

德伦理综合起来，从而实现传统美德伦理的现代重建。无论越存君的这一理论志向能否实现，也无论其学理论证是否已经充分证成，我

想，她的这种探求本身是有意义的。越存君想必一定意识到了这样一个显见的事实：现代美德伦理学的重建，已经不再可能是某种充分完

备的现代伦理学说的单独重建，因为无论是罗尔斯的正义伦理，还是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抑或是麦金太尔的美德伦理，都不可能充分而

独立地料理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全部道德生活和伦理问题，它们——或者还有其他的伦理学理论——都只能构成现代伦理的某个向度或某

个方面。在此意义上，越存君的综合实践伦理学主张，确乎不失为一种可能的理论选择，至少也是一种相当有思考探究意义的理论策略。

当然，这种选择或者策略是否能够获得预期的效果，还需要做艰苦深入的研究工作。或许，《追寻美德之路》还只是越存君长远学术计划

中的一个起点，而我以为，这已然构筑了一个相当坚实的学术研究起点。因为前所备述的那些想法，我也衷心地期待着越存君的学术未

来，并真诚地祝愿她在追求美德伦理学的路上，一路凯旋，满眼金秋！ 
      有感于我们曾经的交流和长久的互信，越存君嘱我为其新书一序。我深感学识浅陋，难以承受其厚，忙乱间断断续续地写下如上感

念，以答君命于万一，愿庶几不负所望焉！ 
      且为序。 
 

 

                                             2008年4月下旬急就于北京西北郊外悠斋。 

 
该文发表于《伦理学研究》2008年第4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电话与传真：0086-10-85195511 

电子信箱：cassethics@yahoo.com.cn 


